
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进口科教用品采购管理工作细则 
 

（北理工办发〔2019〕102 号  2019 年 12 月 4 日） 

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进口科教用品采购行为，加强对进口科教

用品的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

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以及《北京理工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教用品，是指用于学校科研教学活动的

产品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进口科教用品，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

进入中国境内，产自境外的科教用品。 

第四条 招标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招采中心”）负责管理进口科

教用品的采购活动，办理财政报备及减免税业务。 

第五条 采购人是进口科教用品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进口

科教用品使用情况、减免税材料真实性及免税设备的管理负责。 

第六条 采购人应优先采购本国产品，国内不能生产或国产科教

用品不能满足需要时，可采购进口产品。采购进口产品时应坚持有利

于本国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的原则，优先购买向我方转让技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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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培训服务及其他补偿贸易措施的产品。 

第二章 进口科教用品的购置 

第七条 采购人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采购进口科

教用品，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签订外贸合同签约协议及技术协议，对

进口科教用品的性能、技术指标、价格、付款方式、到货时间、售后

服务等条款进行约定。 

第八条 招采中心委托外贸代理机构与外商签订外贸合同，采购

人向外贸代理机构支付相关款项，包括货款及进口环节中的外贸代理

服务费、银行购汇手续费、检疫检验费、报关费、仓储费、运保费等。 

第九条 采购合同金额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进口科教用品应

向招采中心提交以下材料，由招采中心报工信部财务司，并按有关规

定报上级部门备案： 

（一）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采购产品清单； 

（三）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》（附件 2）； 

（四）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》（附件 3）。 

第十条 采购商务部机电产品监管范围内的进口科教用品应同时

办理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。 

第三章 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申报 

第十一条 办理进口科教用品减免税业务应向招采中心提交以

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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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外贸代理机构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合同、采购人与外贸代理

机构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； 

（二）拟采购科教用品的中文产品彩页及简介； 

（三）《北京理工大学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用途说明》（附件 4）。 

第十二条 招采中心负责向海关提交科教用品减免税申请，海关

作出征税、减税或免税决定，并签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

物征免税证明》（以下简称《征免税证明》）。 

第十三条 采购人应在《征免税证明》有效期（一般为 6 个月）

内委托招采中心办理进口科教用品通关手续。不能在有效期内办理，

需要延期的，应在《征免税证明》有效期内向招采中心提出延期申请。 

第四章 免税进口科教用品的管理 

第十四条 采购人应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开箱验收，开箱验收过程

中若出现实物与合同内容不符、仪器设备性能无法达到技术协议约定

指标等情况应及时报招采中心，必要时由招采中心办理商检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采购人应在免税进口科教用品验收合格或结算后及时

办理资产入账手续。 

第十六条 海关对进口减免税货物实施监管，自货物进口放行之

日起监管年限为： 

（一）船舶、飞机：8 年； 

（二）机动车辆：6 年； 

（三）其他货物：3 年。 

监管年限随海关总署有关规定同步调整。 

凡经海关批准免税进口的科教用品在其监管年限内应在核准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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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学校科研教学活动，不得擅自转让、抵押、质押、移作他用或进

行其他处置，包括退运出境返修或出口。 

第十七条 采购人因故需将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科教用品变更

使用地点或移作他用，由二级单位审批并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

案，招采中心赴海关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八条 计划财务部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定期清查海关

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科教用品使用情况，对清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责令

采购人限期整改，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免税申报进口科教用品资格。对

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、构成走私行为或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采购

人，由海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

处罚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 

2.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

3.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 

4. 北京理工大学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用途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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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 

申请单位  

申请文件名称  

申请文号  

采购项目名称  

采购项目金额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金额  

项目使用单位  

项目组织单位  

申请理由 

 
 
 
 
 
 
 
 

盖   章 
 

年  月  日 

5



 

附件 2 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申请单位  

拟采购产品名称  

拟采购产品金额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金额  

二、申请理由 

□ 1. 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 

□ 2. 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 

□ 3. 其他 

原因阐述： 
 
 
 
 
 
 

三、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

 
 
 

盖   章 
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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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申请单位  

拟采购产品名称  

拟采购产品金额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  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金额  

二、申请理由 

□ 1. 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 

□ 2. 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 

□ 3. 其他 

原因阐述： 
 
 
 
 
 
 
 

三、专家论证意见 

 

专 家 签 字 
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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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北京理工大学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用途说明 

申请单位： 申请人及联系方式： 

货物名称： 

组成部分 

 
 
 
 
 
 

工作原理 
 
 
 

主要功能 
 
 
 

用途说明 
 
 
 

商品归属 
所有权：北京理工大学 

使用地点： 

我已了解免税科教用品的正确用途，并保证在监管期内未经海关许可不将免税科教用品出

售、转让、移出监管地点或移作他用，免税科教用品只能用于科研教学活动。 

 

 

采购人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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